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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

老吴（化名）是宁波某房地产公司的业

务经理。

一次，老吴向一名客户催讨中介费时，

被客户殴打致伤，造成下肢损伤轻伤一级、

胸部损伤轻伤二级，不得不卧床休息。

老吴认为自己在工作期间因公司事务

被人打伤致伤，应当被认定为工伤，但单位

拒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拒绝协助他

进行工伤认定。走投无路的老吴来到鄞州

区法律援助中心求助。当天，援助中心就

指派了浙江浙甬律师事务所律师杨良增承

办此案。

在取证过程中，杨良增发现了问题。

原来，老吴入职当天填写了一份《业务

员应聘登记表》，在首行“关系选择（劳动关

系或合作关系）”中选择了合作关系。后

来，在单位提供的《合作关系业务员登记

表》中书写了“本人要求建立合作关系”，还

书写了一份《要求建立合作关系的申请》，

表明自愿要求与单位建立业务合作关系。

第二天，老吴又写了一份《申请》，内容为与

单位方不建立劳动用工关系，同时双方签

订了1份为期1年的《合作协议》，对双方

的合作内容、合作形式、收入分成、权利义

务等作出了相应约定。

“从这些表面证据来看，对老吴极其不

利。”杨良增分析说，如果双方为合作关系，

那么对于老吴此次受伤，单位方将不承担

任何法律赔偿责任。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很快有了

新进展。

“虽然形式上双方签有《合作协议》，但

根据协议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及实际开

展业务中的法律关系特征来看，老吴从事

的房产中介业务为单位方的业务组成部

分，单位方对老吴工作行为也进行管理

……”杨良增认为，这些细节与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

知》中对于劳动关系认定的情形基本相符。

2017年9月，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仲裁

委受理后，裁决确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随后单位方不服，起诉至鄞州区法院，法院

一审判决驳回该房地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

求。前不久，在援助律师的斡旋调解下，双

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了和解。

“承包合同”

无独有偶，阿亮（化名）也遭遇了单位

的“障眼法”。

阿亮在一家机器制造类企业从事行车

制作、安装工作。今年2月，单位突然口头

通知他结束工作，让他措手不及。多次协

商无果后，阿亮要求单位方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

可是，阿亮没想到，单位方辩称阿亮是

单位的承包人，双方签订了《承包制作合

同》，约定由阿亮全面承包管理行车制作安

装车间，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后因承包合

同到期，这才要求阿亮结束工作。

“明明是单位的员工，怎么就成了承包

人？”对于单位答复，阿亮无法理解。

幸运的是，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仲裁委

受理后发现，单位方提供的《承包制作合

同》中，对于阿亮的工作内容、劳动报酬、产

品质量及扣罚、社会保险、劳动纪律等都进

行了约定；单位方提供的会计记账凭证中，

亦显示有阿亮的工资记录。

仲裁委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制作合

同》虽然名为承包合同，但其内容都是劳动权

利义务有关的约定事项，包括明确约定阿亮

应服从厂里的统一调配、遵守厂里的各项内

部管理制度、不得从事厂外同行工作等。这

些权利义务体现出双方之间存在管理与被

管理的人身依附性，结合工资支付凭证、社保

缴纳记录，可以认定双方之间是内部承包，阿

亮与单位实际构成事实劳动关系。

阿亮的诉求得到了仲裁委的支持，也

拿到了企业支付的赔偿金，但他还是后怕

不已，“我哪里分得清劳动合同和承包合同

的区别，单位让我签，我就签了。”

律师提醒：

据了解，一些单位为了逃避用工责任，

故意设置了“障眼法”，比如将劳动关系变

成合作关系或是承包关系等。

杨良增律师提醒，双方的法律关系认

定一般是以当事人权利义务受哪种法律规

范调整而确定，因而，劳动者入职后应及时

签订劳动合同，平时注意收集保存相关的

证据，如考勤卡、工资条、报销单等，这些在

进行劳动关系确认时尤为重要。

政府出资学校组织

“学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为

此，我们实施教师轮岗制值班，每天安

排党员教师进行安全监督，每周安排一

个行政领导值班，巡查托管工作。”滨和

小学副校长田燕芳介绍，学校还同时安

排了校医提供医护保障服务，后勤安保

人员每天进行场地巡查工作，排查安全

隐患。

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滨江区14

所小学的1至3年级全部推行学习日课

后服务工作，目前共惠及2251名学生，

占1至3年级学生数的20.5%。

“我们坚持科学性和安全性相统一

的原则，在托管工作中切实做到‘三个

不’。”杭州市滨江区教育局副局长来江

飞解释，就是“不上基础课、不按行政班

集中辅导、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我

们还以培养兴趣爱好、强化良好行为习

惯和学习习惯为主题，推出兴趣阅读、

特色体育、实践体验、自主作业等方面

的服务，实现课后服务与提升素质、兴

趣特长培养的有机统一。”

滨江区的学后托管服务针对有困

难的家庭，按照政府出资、学校组织的

模式，对部分孩子托管到傍晚5点钟。

这一做法虽然获得了不少家长的点赞，

却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

学后托管期间如果发生学生伤害事件，

属于校内责任还是校外责任，目前还不

明确；教师付出劳动后，其应该获得的

补贴标准也不明确等。

第三方参与探索

“我爸妈在家里做生意呢，他们说

我留在教室写作业，遇见不会做的问题

还能问老师，他们很省心。”今年10岁

的沈箫（化名）是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学正小学四年级的学生。5月16日

放学后，他坐在教室里誊抄作文。他身

边还有十几个孩子，都安安静静地坐在

课桌前看书或写字。在教室内看护学

生的老师张小红看起来有些疲惫，她当

天已经上了3节语文课，“这周轮到我

看护孩子，虽然累点，但还能坚持”。

“学后托管应该是一项复杂的社会

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学校老师，毕竟他

们还有繁重的教学压力，不能简单以缩

减他们的休息、牺牲他们的身体健康做

这件事。”杭州市人大代表、学军小学荣

誉校长杨一青建议，杭州还应引入和规

范社会力量参与学后托管，比如，聘请

社会志愿者参与。

从2014年开始，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开始探索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

体的教育体系。“我们委托杭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青少年宫与区内的各中小学

校开展合作，在有需要晚托服务的学校

设立了青少年宫学校活动点。”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社发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田建军介绍，目前该区已经有9所小学

开展这一托管服务。

“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我们只

能小心翼翼地往前摸索。”杭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青少年宫工作人员介绍，“我们虽

然有强大的舞蹈、绘画等专业师资团队，

但要真正推行到课后服务中还是有些问

题，比如收费标准不明确等。”

针对各城区在托管服务实践中遇

到的问题，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马里松

表示，计划在秋季学期后，主城区151

所小学全部开展学后托管服务，当前他

们正在加紧制定相关政策，预计将在6

月底前出台规范性文件。

学后托管班

业务经理催讨中介费时被客户殴打致伤

他想申请工伤，单位却说“我们是合作关系”
援助律师识破其中的“障眼法”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周晶晶 凌静寅

“现在身体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昨天，接到宁波市鄞州区法律援助中心回访电话的时候，

在家休养的老吴一个劲地道谢。

老吴前段时间因工受伤，单位却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幸亏有法援律师慧眼识破公司设下的“障

眼法”，老吴最终得到了赔偿。

老吴的遭遇并非个案，可以给许多劳动者做个参考。

孩子喜欢，家长点赞，老师有点累
杭州市人大代表实地督查“学后托管”

本报记者 李媛媛

随着放学铃声响起，杭州滨江区滨和

小学的孩子们鱼贯而出，一个个欢快的身

影奔向了正在校门口翘首以盼的家长。

与此同时，一组组排队走向合班教室的学

生们，也颇为引人注目。原来，这些孩子

按照不同的需求，分班在教室里写作业、

读课文或在室外参与体育训练。

“我是今年开学后参加课后托管的，

妈妈可开心了，她说终于不用请假来接我

放学了。”正在朗诵的一年级学生董雅宁

说，“我也很喜欢在学校完成作业，这样回

家就能好好玩了。”

近日，杭州市人大代表走进学校，对

学后托管服务进行实地督查。“目前主城

区已有104所学校开展学后托管服务试

点，共有8.9万名学生接受学后托管服

务。”在现场，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

卫红坦言，“开展学后托管服务”是杭州今

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这一民生实事项

目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还面临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